
B014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

2019

年

12

月

21

日 星期六

证券代码:002225� � � � � � � � � � � � �证券简称:濮耐股份 公告编号:2019-104

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通知于2019年12月15日以电

子邮件形式发出，并于2019年12月20日上午在公司四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参会董事9名，亲

自参会董事9名。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刘百宽先生主持，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监事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

《公司章程》及《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经过认真讨论，采取记名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2020年度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根据经营需要，2020年度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拟向银行申请不超过42亿元的授信。 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刘百宽先生在

上述额度范围内灵活选择与银行进行融资合作， 并授权其在上述额度范围内代表公司与选定的银行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包括但不限于授信、借款、抵押、融资等），授权期限自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 上述不超过42亿元的授信明细

如下：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授信银行 申请额度

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濮阳分行 30,000

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濮阳分行 50,000

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濮阳分行 40,000

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濮阳分行 20,000

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 15,000

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 10,000

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 15,000

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 20,000

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 15,000

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 10,000

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濮阳分行 25,000

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 20,000

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平顶山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 15,000

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 10,000

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 16,000

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郑州分行 11,500

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 10,000

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 8,000

濮阳市濮耐功能材料有限公司 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 8,000

濮阳市濮耐炉窑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郑州分行 1,000

郑州华威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 2,000

马鞍山市雨山冶金新材料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马鞍山分行 1,000

马鞍山市雨山冶金新材料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马鞍山分行 1,000

马鞍山市雨山冶金新材料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马鞍山分行 1,000

马鞍山市雨山冶金新材料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马鞍山分行 1,000

马鞍山市雨山冶金新材料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马鞍山分行 1,000

上海宝明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宝山支行 3,000

上海宝明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外滩支行 2,000

上海宝明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牡丹江路支行 2,000

上海宝明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上海农商银行杨行支行 1,000

营口濮耐镁质材料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营口分行 5,000

云南濮耐昆钢高温材料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钢支行 7,500

云南濮耐昆钢高温材料有限公司 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宁支行 5,000

云南濮耐昆钢高温材料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分行 3,000

云南濮耐昆钢高温材料有限公司 富滇银行螺蛳湾支行 5,000

新疆秦翔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巴州分行 10,000

新疆秦翔科技有限公司 昆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库尔勒分行 3,000

西藏昌都市翔晨镁业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昌都分行 5,000

西藏昌都市翔晨镁业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昌都分行 2,000

青海濮耐高新材料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民和支行 10,000

合计 420,000

以上额度最终以上述银行实际审批的授信额度为准，具体融资金额视各公司运营资金的实际需求确定。

2、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向控股子公司提供融资担保的议案》

详见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的《关于2020年度向控股子公司提供融资担保的公告》（公告

编号：2019-106）。

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上的《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

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以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刘百宽先生为本议案的关联董事，回避表决，本议案有效表决票为8票。

详见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的《关于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107）。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与独立意见，详见登载于巨潮资讯网的《独立董事关于2020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根据财政部2019年4月30日颁布的《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2019

年5月9日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财会[2019]8号）、2019年5月16日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2号—债务重组》（财会[2019]9号），公司对相关会计政策进行变更。 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

定，是根据财政部修订和颁布的会计准则进行的合理变更，该变更符合实际情况，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重大

影响，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上的《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

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108）。

5、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详见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召开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

号：2019-109）。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2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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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通知于2019年12月15日以电

子邮件形式发出，并于2019年12月20日上午在公司总部会议室召开了现场会议。 本次会议应参会监事5名，亲自参会监事5

名。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郭志彦先生主持，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监事

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经过认真讨论，采取记名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以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认为：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修订和颁布的会计准则进行的合理变更， 该变更符合实际情

况，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相关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108）。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第五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

特此公告。

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12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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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预计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1、关联交易概述

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以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公司董事长刘百宽先生作为关联方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公司预计2020年度与华泰永创（北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泰永创” ）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00

万元，占公司2018年度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0.19%。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预计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关联交易类别

2020年预计发生的

关联交易金额

2019年实际发生的

关联交易金额

华泰永创 销售货物 500 13.61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华泰永创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华泰永创（北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创十三街31号院二区15号楼5层501-1

法定代表人：徐列

注册资本：5,886.30万元

实收资本：5,886.30万元

公司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经营范围：冶金行业（焦化和耐火材料工程）专业乙级（工程设计资质证书有效期至2023年07月30日）；建设工程项目

管理；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技术服务；销售机械设备、仪器仪表；产品设计；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

货物进出口。（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

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成立日期：2011年4月8日

营业期限：2011年4月8日至2031年4月7日

截至2019年9月30日，华泰永创总资产50,222.96万元，负债总计34,670.36万元，所有者权益合计15,552.60万元；2019

年1-9月，主营业务收入为21,152.44万元，实现净利润743.73万元，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董事长刘百宽先生任职华泰永创的董事，属于《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第三项规定的情形，公司

与华泰永创构成关联关系。 此外，公司是华泰永创的股东之一，持股比例为15.13%。

3、履约能力分析

根据华泰永创主要财务指标及履约情况分析，公司认为其资信情况良好，资本充足、财务状况良好，具有一定的支付能

力，出现无法正常履约的可能性较小。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与华泰永创的关联交易

1、定价政策及依据：公司与华泰永创的日常关联交易遵循有偿公平、自愿的商业原则，依据市场价格确定，没有损害公

司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交易的决策严格按照公司的相关制度进行，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造成不利影响。 如果在实际执行

中主要条款发生重大变化，公司将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提交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2、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目前公司尚未与华泰永创签订2020年度部分浇注料产品的供货协议。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华泰永创的日常关联交易是基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交易价格均依据市场公允价格公平、合理确定，不存在

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行为。

本公司与华泰永创均为独立法人，独立经营，在资产、财务、人员等方面均独立，本次关联交易不会对本公司本期和未

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也不会影响到公司业务的独立性和连续性。

五、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提交的预计2020年日常关联交易进行了认真的事前核查，对预计的关联交易行为予以事先认可，

并同意提交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

独立董事就预计2020年日常关联交易发表独立意见如下：公司2020年度拟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是正常的商业交易行

为，遵循了客观、公正、公平的原则，拟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价格均参照市场价格确定，公平合理，符合市场化原则，没有损

害公司及其他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上述关联交易行为不会导致公司对关联方的依赖，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不存在损害

公司利益和全体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董事会在审议此关联交易事项时，表决程序合法、有效，符合有关法律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

六、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事前认可意见；

3、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12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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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0

年度向控股子公司提供融资担保的

公 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概述

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为满足控股子公司日常经营活动的需要，根据公司目

前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情况，公司拟在2020年度为营口濮耐镁质材料有限公司、上海宝明耐火材料有限公司、郑州华威耐

火材料有限公司、云南濮耐昆钢高温材料有限公司、马鞍山市雨山冶金新材料有限公司、濮阳市濮耐功能材料有限公司、濮

阳市濮耐炉窑工程有限公司、西藏昌都市翔晨镁业有限公司及青海濮耐高新材料有限公司提供合计不超过59,000万元的

担保。 在2020年度向上述各个被担保对象提供担保的具体金额，将按照其实际生产经营情况决定。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向控股子公司提供融资担保的议案》，本议案审议通过后，

合并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调整向控股子公司翔晨镁业提供融资担保内容的议案》中相关担保金额，

公司2020年度担保金额为79,000万元，占公司2018年度经审计总资产的15.39%，占公司2018年度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净资产的30.54%，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相关制度的规定，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公司的基本情况

被担保公司名称

成立

日期

注册地点

法定

代表人

注册

资本

主营业务

持股

比例

营口濮耐镁质材料

有限公司

2004年

辽宁省营口市西市区

南海路129号

刘百宽 6397万元 耐火材料制品生产与销售 68.74%

上海宝明耐火材料

有限公司

1999年

上海市杨行工业园富

锦路2319号

易志明 6400万元 耐火材料生产、加工、销售 100%

郑州华威耐火材料

有限公司

1987年 新密市岳村镇 郑化轸 2614.6万元

耐火材料生产与销售、 施工

及进出口

100%

云南濮耐昆钢高温

材料有限公司

2001年 云南省安宁连然镇 刘百宽 2039.9万元

耐火材料、炉料、建筑材料、

金属结构件、模具、销售

51%

马鞍山市雨山冶金

新材料有限公司

2002年

马鞍山市雨山区工业

园

王丽坤 2000万元

耐火材料生产、销售；工程施

工技术及冶金技术服务

100%

濮阳市濮耐功能材

料有限公司

2001年 濮阳市黄河路西段 刘百宽 5790万元 耐火材料生产、加工、销售 100%

濮阳市濮耐炉窑工

程有限公司

2003年 濮阳县西环路中段 刘百宽 4000万元

工程用耐火材料的设计、销

售与服务

100%

西藏昌都市翔晨镁

业有限公司

2009年

类乌齐县桑多镇扎通

卡村

刘百宽 8500万元

菱镁矿的采选、煅烧、冶炼、

轻烧镁、电熔镁、重烧镁。

68%

青海濮耐高新材料

有限公司

2012年 青海省民和县工业园 刘百宽 1000万元 耐火原料、制品生产、销售 100%

注：公司及子公司濮阳市濮耐功能材料有限公司分别持有营口濮耐镁质材料有限公司68.74%和31.26%股权。

三、被担保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指标

1、被担保公司资产负债情况（金额单位：元）

被担保公司名称

2018年末

资产总额

2018年末

负债总额

2019年9月30日

资产总额

2019年9月30日

负债总额

营口濮耐镁质材料有限公司 314,123,135.62 199,814,014.10 303,132,100.38 166,023,133.20

上海宝明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554,261,985.71 191,608,596.24 521,008,800.44 136,658,032.35

郑州华威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397,613,460.91 147,648,011.96 403,576,202.69 144,989,944.32

云南濮耐昆钢高温材料有限公司 382,447,415.35 216,454,085.30 388,589,804.16 219,335,562.26

马鞍山市雨山冶金新材料有限公司 230,694,926.08 91,192,520.50 279,227,307.10 120,581,527.93

濮阳市濮耐功能材料有限公司 242,051,648.44 75,321,380.94 268,914,086.41 93,732,496.80

濮阳市濮耐炉窑工程有限公司 52,125,823.67 5,287,651.89 52,881,885.29 6,450,812.91

西藏昌都市翔晨镁业有限公司 163,249,573.01 86,017,787.47 265,202,382.06 186,484,225.75

青海濮耐高新材料有限公司 146,046,856.38 141,131,048.34 317,209,557.16 189,065,555.44

注：2019年9月30日数据未经审计。

2、被担保公司收入和利润情况（金额单位：元）

被担保公司名称

2018年

营业收入

2018年

利润总额

2018年

净利润

2019年1-9月营

业收入

2019年1-9月利

润总额

2019年1-9月净

利润

营口濮耐镁质材料

有限公司

683,987,100.04 6,620,602.54 7,244,186.25 500,055,030.33 26,543,476.62 22,799,845.66

上海宝明耐火材料

有限公司

468,454,556.42 29,992,654.70 27,113,681.40 372,084,493.69 22,603,046.75 21,697,378.62

郑州华威耐火材料

有限公司

265,646,149.02 7,034,447.45 6,331,350.28 255,679,306.49 9,456,665.16 8,620,809.42

云南濮耐昆钢高温

材料有限公司

512,775,446.83 22,745,405.01 22,269,520.05 414,321,506.35 20,169,034.02 20,169,034.02

马鞍山市雨山冶金

新材料有限公司

205,635,542.26 23,291,631.11 19,763,976.26 190,216,709.14 22,521,949.86 19,143,373.59

濮阳市濮耐功能材

料有限公司

164,324,074.01 20,672,101.08 18,534,635.68 135,461,470.34 10,356,001.22 8,451,322.11

濮阳市濮耐炉窑工

程有限公司

46,767,269.43 1,315,783.89 913,532.34 41,905,822.96 -274,992.33 -407,099.40

西藏昌都市翔晨镁

业有限公司

39,927,731.08 -1,126,469.12 -1,126,469.12 64,385,060.98 1,289,907.96 1,289,907.96

青海濮耐高新材料

有限公司

4,660,516.02 -1,033,229.07 -1,033,229.07 52,898,931.67 7,796,617.68 7,228,193.68

注：2019年1-9月数据未经审计。

3、濮耐股份最新的信用等级：AA

4、被担保公司的担保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濮阳市濮耐功能材料有限公司对本公司担保额为26,100万元。 营口濮耐镁质材料有限公司、上海宝明

耐火材料有限公司、郑州华威耐火材料有限公司、云南濮耐昆钢高温材料有限公司、马鞍山市雨山冶金新材料有限公司、濮

阳市濮耐炉窑工程有限公司、西藏昌都市翔晨镁业有限公司及青海濮耐高新材料有限公司均无担保情形。

四、本次担保的主要内容

1、本次担保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2、授权担保期限：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

3、关于本次担保额度的说明（金额单位：万元）

被担保公司名称 担保额度

营口濮耐镁质材料有限公司 5,000

上海宝明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8,000

郑州华威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2,000

云南濮耐昆钢高温材料有限公司 13,000

马鞍山市雨山冶金新材料有限公司 5,000

濮阳市濮耐功能材料有限公司 8,000

濮阳市濮耐炉窑工程有限公司 1,000

西藏昌都市翔晨镁业有限公司 7,000

青海濮耐高新材料有限公司 10,000

合计 59,000

注：云南濮耐昆钢高温材料有限公司发生的担保事项中涉及富滇银行昆明螺蛳湾支行的由公司进行全额担保，持股云

南濮耐昆钢高温材料有限公司49%股权的云南昆钢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出具反担保。 其余担保事项按照双方投资比例

为合资公司云南濮耐昆钢高温材料有限公司授信额度贷款提供担保。

公司在授权担保期限内对上述控股子公司任何时点的实际担保余额均不得超过以上额度。

五、本次担保的授权及担保协议的签署

本议案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在以上额度内发生的具体担保事项，授权如下：

1、授权公司董事长具体选择金融机构并与其签订（或逐笔签订）相关担保协议，不再另行召开董事会。

2、公司在向上述担保对象提供担保时，各担保对象的资产负债率不得超过70%。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除对全资及控股子公司存在担保及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的翔晨镁业反担保事

项外，不存在其他对外担保情形，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不包括对全资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金额为6,400万元，占2018年度

经审计公司净资产的2.47%。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实际对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担保总额为8,695万元，占2018年度经审计公司净资产的3.36%，未

发生逾期担保情形。

七、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被担保对象系公司控股子公司，经营稳定，资信状况良好，具备债务偿还能力，符合《公司章程》

有关规定；本次确定的担保额度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范围之内，不会对公司经营及股东利益产生不利影响，因此同意

2020年度为以上被担保对象提供不超过59,000万元的融资担保额度。

公司将严格按照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担保情况以及授权，根据实际经营需要，在2020年度择机谨慎实施。 如在实际

经营过程中本次担保情况发生变化，公司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相关规定，及时履行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

务。

八、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

1、本次公司仅对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2020年度融资提供担保，符合公司相关内控制度的

要求，本次担保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担保决策程序合法。

2、本次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是根据2020年各子公司的发展需要和公司的发展需要合理制定的，有利于促进其

业务的持续稳定发展，提高其经营效率和盈利能力，不会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

综上，我们认为本担保是合理的和必要的。

九、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2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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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12月20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第

五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根据相关规定，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无需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情况概述

1、变更的原因

财政部于2019年4月30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于2019

年5月9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财会[2019]8号）、于2019年5月16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

第12号—债务重组》（财会[2019]9号），按照上述通知及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和要求，公司对会计政策予以相应变更。

2、变更日期：公司自2019年半年度财务报告起执行《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2019年

6月10日起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2019年6月17日起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

3、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

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4、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后，公司按照财政部于2019年4月修订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以及

2019年5月修订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准则相关要求执

行；其他未变更部分，仍按照财政部前期颁布的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1、财务报表格式调整的主要内容

（1）资产负债表中“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项目分拆为“应收票据” 及“应收账款” 两个项目；“应付票据及应付账

款”项目分拆为“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两个项目。

（2）资产负债表新增“应收款项融资”项目，反映资产负债表日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应收票

据和应收账款等。

（3）利润表“投资收益”项目下新增“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收益” 项目，反映企业因转让等情形导致

终止确认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而产生的利得或损失。

（4）现金流量表明确了政府补助的填列口径，企业实际收到的政府补助，无论是与资产相关还是与收益相关，均在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项目填列。

2、《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变更的主要内容

（1）明确了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确认时点。对于换入资产，企业应当在换入资产符合资产定义并满足资产确认条件时

予以确认；对于换出资产，企业应当在换出资产满足资产终止确认条件时终止确认。

（2）在货币性资产定义方面，强调收取固定或可确定金额的权利。

（3）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不具有商业实质，或者虽具有商业实质但换入资产的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时，同时换入多项

资产的，对换出资产的账面价值总额的分摊依据，在“换入资产的原账面价值的相对比例” 基础上增加“其他合理的比

例” 。

3、《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变更的主要内容

（1）在债务重组定义方面，强调重新达成协议，不再强调债务人发生财务困难、债权人作出让步的情形，将重组债权和

债务指定为《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规范的金融工具范畴。 重组债权和债务的会计处理规定与新金

融工具准则相互呼应。

（2）以非现金资产清偿债务方式进行债务重组的，明确了债权人初始确认受让的金融资产以外资产时的成本计量原

则。

（3）将重组债权和债务的会计处理规定索引至新金融工具准则，从而与新金融工具准则协调一致。

（4）将以非现金资产偿债情况下资产处置损益的计算方法与新收入准则协调一致。

4、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1）新财务报表格式

公司根据《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相关要求编制财务报告，于2019

年半年度财务报告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告中变更部分报表格式。

（2）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公司按照财政部2019年5月9日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财会[2019]8号），对2019年1月1

日至执行日之间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根据本准则进行调整，对2019年1月1日之前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不进行

追溯调整。

（3）债务重组

公司按照财政部2019年5月16日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财会[2019]9号），对2019年1月1日至执

行日之间发生的债务重组，根据本准则进行调整，对2019年1月1日之前发生的债务重组不进行追溯调整。

除上述项目变动影响外，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当期及会计政策变更之前公司总资产、负债总额、净资产以及净利

润产生影响。

三、董事会关于会计政策变更合理性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是根据财政部修订和颁布的会计准则进行的

合理变更，该变更符合实际情况，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公

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四、监事会对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规定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和公

司的实际情况，其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的情形。 因此，同

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五、独立董事对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公司根据财政部2019年4月30日颁布的《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

知》（财会[2019]6号）、2019年5月9日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财会[2019]8号）、2019年5月16

日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财会[2019]9号）相关规定对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使公司会计政策符合

财政部、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等相关规定，能够更加客观、公允的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对公司财

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权益，我们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2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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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召集人：公司董事会，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召开。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

案》，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1月10日下午2:30；

网络投票时间：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2020年1月10日上午9:30—11:30，下午1:00—3: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2020年1月10日上午9:15至下午3:00的任意时间

5、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1）现场投票：股东本人出席现场会议或通过授权委托书委托他人出席；

（2）网络投票：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全体股东提

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3）根据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所有股东，均有权通过相应的投票方式行使表决权，但同一股份

只能选择现场投票或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如同一股份通过以上方式重复参加投票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6、股权登记日：2020年1月6日

7、出席对象：

（1）凡2020年1月6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均有权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及参加表决；不能亲自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可授权他人代为出席并参加表决（详见附件二《授权委托书》）；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8、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河南省濮阳县西环路中段公司四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审议《关于调整向控股子公司翔晨镁业提供融资担保内容的议案》

特别说明：

1、上述议案经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2、上述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需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2/3�以上通过。

3、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布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16年修订）》的规定，上述议案为影响中小投资

者（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利益的重大

事项，公司将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并将计票结果公开披露。

三、提案编码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编码示例表：

提 案 编

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

投票

1.00 《关于调整向控股子公司翔晨镁业提供融资担保内容的议案》 √

四、会议登记等事项

1、登记时间：2020年1月9日（上午8:00-11:30，下午1:00-4:30）；

2、登记地点：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3、登记办法：

（1）法人股东登记。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的，凭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或授权委托书、法人单位营

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法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的，还须持法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

（2）个人股东登记。 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的，凭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的，还须持有授权

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

（3） 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传真或信函方式进行登记 （须在2020年1月9日下午4:30前送达或传真至公

司），公司不接受电话登记。

4、注意事项：本次会议会期半天，与会股东或代理人食宿、交通等费用自理；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于会前

半小时携带相关证件原件，到会场办理登记手续。

5、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张雷 李慧璞

联系电话：0393-3214228

联系传真：0393-3214218

联系地址：河南省濮阳县西环路中段

邮政编码：457100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地址为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

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一。

六、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月21日

附件一：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普通股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362225” ，投票简称为“濮耐投票” 。

2、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本次股东大会议案为非累积投票议案，填报表决意见为：“同意” 、“反对”或“弃权”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本次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

投票为准。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

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0年1月10日的交易时间，即9：30-11:30和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1月10日上午9:15至下午3:00的任意时间。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引（2016年修

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

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

统进行投票。

附件二：

授权委托书

兹授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公司/本人出席于2020年1月10日召开的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表本公司/本人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议案投票。本公司/本人对本次会议表决事项未作具

体指示的，受托人可代为行使表决权，其行使表决权的后果均由我单位（本人）承担。

提 案 编

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

意

反

对

弃

权

该列打勾的栏目

可以投票

1.00 《关于调整向控股子公司翔晨镁业提供融资担保内容的议案》 √

特别说明事项：

1、委托人对受托人的指示，以在“同意” 、“反对” 、“弃权”下面的方框中打“√”为准，对同一审议事项不得有两项或

多项指示。如果委托人对某一审议事项的表决意见未作具体指示或者对同一审议事项有两项或多项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

自己的意思决定对该事项进行投票表决。

2、授权委托书可按以上格式自制；委托人为法人的，应当加盖单位印章。

委托人签字（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量： 委托人证券账户号码：

委托日期：

受托人签字（盖章）：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本授权委托书的有效期为自本次授权书签署之日起至该次股东大会会议结束之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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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十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9年12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中路18号北广电子集团南楼3层华夏幸福大学孔雀

城厅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949,950,27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4.702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董事长王文学先生和联席董事长吴向东先生因工作原因不能到

会， 公司半数以上董事推举董事赵鸿靖先生主持本次股东大会。 会议采取现场及网络相结合的投票方

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2人，公司董事长王文学先生、联席董事长吴向东先生、董事孟森先生、王

威先生、独立董事朱武祥先生、张奇峰先生、王京伟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林成红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0年度设立子公司及对子公司增资预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25,928,001 98.7681 24,022,278 1.2319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0年上半年担保预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27,412,180 98.8442 22,538,099 1.1558%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在廊坊银行办理存款、结算业务的关联交易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22,446,303 99.1017 7,454,591 0.8983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为下属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41,198,051 99.5512 8,752,228 0.4488 0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下属公司拟发行境外债券及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41,190,351 99.5508 8,752,228 0.4488 7,700 0.0004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2

关于公司2020年

上半年担保预计

额度的议案

53,263,744 70.2671 22,538,099 29.7329 0 0.0000

3

关于在廊坊银行

办理存款、结算业

务的关联交易议

案

68,347,252 90.1657 7,454,591 9.8343%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上述议案2、议案4和议案5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的2/3以上通过。

2、上述议案3的关联股东为华夏幸福基业控股股份公司、鼎基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北京东方银联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合计持有1,120,049,385股公司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37.1652%，均已对该议案回避

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刘亦鸣律师、林欢律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

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一）《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十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十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12月21日

证券简称：华夏幸福 证券代码：600340� � � � �编号：临2019-246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归还用于临时补充流动资金

的闲置募集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及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12月24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六十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19亿元闲置募集资金

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到期后将归还至募集资金专

用账户（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12月25日披露的临2018-287和2018-290号公告）。

截至2019年12月20日，公司上述用于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19亿元募集资金已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

专用账户，并已将归还情况及时通知公司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保荐代表人。

特此公告。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2月21日

证券代码：603738 证券简称：泰晶科技 公告编号：2019-063

债券代码：113503 债券简称：泰晶转债

泰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股份解质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泰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王丹女士持有公司股份13,804,

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8.26%。 本次质押解除后，王丹女士无质押股份。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喻信东先生、王丹女士、喻信辉先生、喻慧玲女士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87,372,9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2.28%。 本次质押解除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喻信东先生、王丹女

士、喻信辉先生、喻慧玲女士累计质押股份数量为38,038,000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43.54%，占

公司总股本的22.76%。

一、本次股份解除质押的具体情况

公司近日收到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王丹女士关于办理股份解除质押的通知，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王丹

本次解质股份 6,678,000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48.38%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4.00%

解质时间 2019年12月19日

持股数量 13,804,000股

持股比例 8.26%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 0股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0.00%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00%

本次解除质押股份后，王丹女士根据其资金需求，计划将解质股份用于后续质押，公司将根据后续

进展情况及时进行信息披露。

二、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股份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喻信东先生、王丹女士、喻信辉先生、喻慧玲女士合计持

有公司股份87,372,9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2.28%。 本次质押解除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喻信东先

生、王丹女士、喻信辉先生、喻慧玲女士累计质押股份数量为38,038,000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43.54%，占公司总股本的22.76%。 其中，王丹女士、喻信辉先生、喻慧玲女士无质押股份。

特此公告。

泰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2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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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集中竞价减持

股份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减持计划披露日（2019年11月1日），泰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王金涛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904,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14%。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

2019年12月19日， 公司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王金涛先生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342,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0.20%。 截至本公告日，王金涛先生集中竞价交易减持数量已过半，本次减持计划尚未

实施完毕。

近日，公司收到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王金涛先生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实施情况告知函》。 现将有关

减持情况公告如下：

一、集中竞价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王金涛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

1,904,000 1.14%

IPO前取得：800,000股

其他方式取得：1,104,000股

注：上述持股比例以减持计划披露时总股本167,110,793股计算。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一）董事、高级管人员因以下原因披露集中竞价减持计划实施进展：

集中竞价交易减持数量过半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

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

减持价格区

间（元/股）

减持总金额

（元）

当前持股数

量（股）

当前持

股比例

王金涛 342,000 0.20%

2019/12/19 ～

2019/12/19

集中竞价

交易

20.60-21.89 7,265,405.00 1,562,000 0.93%

注：上述减持比例及当前持股比例以公司目前总股本167,110,958股计算。

（二）本次减持事项与大股东或董监高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是否一致√是 □否

（三）在减持时间区间内，上市公司是否披露高送转或筹划并购重组等重大事项□是 √否

（四）本次减持对公司的影响

王金涛先生不是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

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五）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就或消

除的具体情形等

本次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王金涛先生将根据自身资金安排、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因素选择是

否继续实施及如何实施减持计划，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三）其他风险

王金涛先生将严格遵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大股东、董监高

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

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以及相应承诺的要求，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泰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2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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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职工代表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福建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职工代表大会于2019年12月20日

在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铜盘路软件大道89号软件园C区26号楼公司三楼会议室以现场会

议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由公司工会委员会主席陈巍先生召集和主持。 本次会议应到职工

代表9人，实到9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与会职工代表经认真审议，以举手表决方式表决通过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黄锦女士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表决结

果为：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鉴于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任期将于2019年12月届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监事会应当进行换届选举。 公司监事会由三名监事组

成，其中：股东代表监事两名，由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职工代表监事一名，通过职工代

表大会或其他形式民主选举产生。

公司职工代表大会同意选举黄锦女士为第三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任期自公司第

三届监事会组建之日起三年。 上述职工代表监事简历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福建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9年12月21日

附件：

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黄锦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95年11月出生，大专。现任公司证券事务

助理。

黄锦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其他现任及拟聘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持

有公司5%以上股份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 黄锦女士未曾受过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

站“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平台” 查询，黄锦女士不属于失信被执

行人。 黄锦女士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公司章程》以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

股票代码：000584� � � � � � � � �股票简称：哈工智能 � � � � � �公告编号：2019-103

江苏哈工智能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常州珏仁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51%

股权及

成都蜀都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51%

股权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况

江苏哈工智能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6月5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第三

十六次会议及2019年6月21日召开的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常州珏仁实业

发展有限公司51%股权及成都蜀都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51%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向成都举仁置

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举仁置业” ）转让公司持有的常州珏仁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珏仁实

业” ）51%股权及成都蜀都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蜀都房地产” ）51%股权（“珏仁实

业” 、“蜀都房地产” 以下合称“标的公司” ），作价分别为人民币1,612.71万元和692.44万元。 2019年6

月，公司收到举仁置业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支付的受让珏仁实业51%股权的第一笔股权转让款

822.48万元及受让蜀都房地产51%股权的第一笔股权转让款353.14万元， 交易双方根据 《股权转让协

议》的约定完成了《控制权交接确认书》的签订、标的公司51%股权的过户及董监事、公司章程等工商变

更登记手续。 详细内容参见公司2019年6月6日、2019年6月29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转让常州珏仁实业发展有限公司51%股权及成都蜀都房地

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51%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34），《关于转让常州珏仁实业发展有限公

司51%股权及成都蜀都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51%股权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9-049）。

二、交易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举仁置业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支付的受让珏仁实业51%股权的剩余转让款

790.23万元及受让蜀都房地产51%股权的剩余转让款339.3万元， 至此， 公司已足额收到举仁置业根据

《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支付的受让标的公司51%股权的转让款。

三、备查文件

公司收到剩余转让款的银行收款凭证。

特此公告。

江苏哈工智能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2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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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华软件股份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东华软件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母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于2019年12

月18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和会议议案，会议于2019年12月20日上午9:30以通讯表决的

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11人，实到11人，3名监事列席，会议由董事长薛向东主持。本次会议的召开及

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书面表决，形成

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相关事

项的议案》；

公司已向北京银行中关村科技园区支行申请综合授信人民币100,000万元，现对原授信业务品种

进行调整，调整后如下：

1、流动资金贷款（不超30,000万元）、商业承兑汇票贴现(保贴)、商业承兑汇票贴现(直贴)、进口信

用证押汇、进口代收押汇、进口汇款押汇、同业代/偿付融资、银行承兑汇票、境内人民币非融资性保函

（不超35,000万元）、进口信用证开证、国内信用证开证额度混用45,000万元，该额度可总贷子用（其

中总贷子用额度500万元，具体使用人为全资子公司北京东华合创科技有限公司，若该子公司不使用，

母公司可占用子公司额度）；

2、买方保理额度5,000万元,单笔业务期限不超过1年，最低执行央行基准利率；

3、债券包销额度50,000万元（可循环），其余要求执行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和第二十四次会

议决议公告事项。

二、会议以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业务的议案

（一）》；

公司向华夏银行北京安定门支行申请授信组合额度30,000万元（组合净额30,000万元、非贸易

融资净额30,000万元），授信期限一年。

三、会议以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业务的议案

（二）》。

公司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知春路支行申请综合授信人民币30,000万元， 授信期限

一年。

特此公告。

东华软件股份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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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熟市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部分股权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常熟市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罗小春先生持有公司

股份105,151,94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37.55%；本次解除质押后，罗小春先生剩余被质押股份37,000,

000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为35.19%，占公司总股本的13.21%。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罗小春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上市公司股份109,705,103股，占

本公司总股本的39.18%。本次解除质押后，罗小春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37,000,000股，占

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33.73%，占公司总股本的13.21%。

2019年12月19日，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罗小春先生将其质押给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部

分股份办理了解除质押手续，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股份解除质押的情况

股东名称 罗小春

本次解除质押股份数量 34,260,000股

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比例 32.58%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2.24%

解除质押时间 2019年12月19日

持股数量 105,151,940

持股比例 37.55%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 37,000,000股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35.19%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3.21%

经与罗小春先生确认，本次解除质押后的股份暂无用于后续质押的计划。 如未来基于个人需要拟进

行股票质押，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罗小春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不存在

被冻结的情况，累计质押股份情况见下表：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本次解除质押前累计质

押数量

本次解质押后累计质

押数量

占其所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罗小春 105,151,940 37.55% 71,260,000 37,000,000 35.19% 13.21%

王卫清 3,503,163 1.25% 0 0 0 0

春秋公司 1,050,000 0.38% 0 0 0 0

合计 109,705,103 39.18% 71,260,000 37,000,000 33.73 13.21

公司将持续关注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罗小春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公司股份的质押情况，严

格遵守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常熟市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2月21日


